
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普法责任制“四个清单”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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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普法责任主体
	普法对象

	1
	习近平
法治思想
	习近平法治思想
	1.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各党支部党员学习内容，通过专题会议、专门研讨等形式，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活动。2.制定学习培训计划，创新方式方法，通过举办培训班、学习班、研讨班，运用“学习强国”、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，组织开展多形式、分层次的学习培训。3.通过参加司法行政大讲堂、报告会等活动，组织推动新闻媒体以专题报道、发表评论员文章、开设专栏等方式，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生动实践。
	1.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普法工作全局，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。2.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“十一个坚持”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每月突出一个主题开展学习，每季度安排一次专题研讨。3.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，深入理解其基本精神，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、明确工作要求，注重学懂弄通做实，在学思用贯通、知信行合一方面取得实效。4.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作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	局办公室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	2
	宪法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	

1.结合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，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，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。2.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开展宪法宣誓活动。3.加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》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宣传，加强日常管理，带头规范升挂国旗、奏唱国歌和悬挂国徽等行为。






	1.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带头遵崇宪法、学习点发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，提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大力弘扬宪法精神，维护宪法权威，推动宪法精神进基层，使宪法走入日常生活，走进人民群众心中。
	局办公室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
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

	3
	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《反分裂国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
	1.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，带头讲法治课，做学法表率，全面实行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。2.在“4.15”国家安全日、“6.26”国际禁毒日、“民法典”宣传月、安全生产月、保密宣传月、民族团结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学习宣传。3.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，健全完善干部学法用法培训机制，加强对干部学法用法考核。4.开展“开放日”活动，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行政机关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。5.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，运用各类媒体、平台、普法宣传阵地普及法律知识，传播法治信仰。6.将普法宣传工作纳入效能考核，作为评先选优、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。

	1.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终述职述廉的同时进行述法，带头上法治课每年不少于1次。2.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干部日常学法制度健全，有学习计划，有明确学习任务，并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。3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，每年不少于4次。4.每年开展一次党员干部网上学法用法考试，参学率、通过率达98%以上。5.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至少参加1次现场和网络庭审旁听。6.每年至少开展1次“开放日”活动。7.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成效显著，法治文化氛围浓厚。
	局办公室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
	4
	党内法规
	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等党内法规

	1.把重要党内法规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，以党章、准则、条例等为重点。2.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各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内容，列入年度学习计划。3.加强清廉机关建设，组织好“廉政教育警示周”活动，将警示教育纳入干部日常学习。
	1.建立党内法规学习宣传责任制，注重党内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协调。2.把党内法规学习与“法律进机关”结合，组织开展互动性强的主题宣传活动。3.注重用身边事例、现身说法，切实增强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感染力和实效性。4.无违法违纪党员干部。
	局办公室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全体党员

	5
	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档案法》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信访工作条例》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》
	1.举办有关法治讲座、培训班；       2.结合“法律八进”活动,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各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内容,列入每月的学习。
	1.认真组织实施年度普法工作任务，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组织的业务培训中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宣传;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,依托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的宣传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学法、普法活动有记录、有资料。
	局办公室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

	6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	1.举办有关法治讲座、培训班；       2.结合“法律八进”活动,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相关站所的日常学习。
	1.认真组织实施年度普法工作任务，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组织的业务培训中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宣传;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,依托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的宣传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学法、普法活动有记录、有资料。
	局办公室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；


	7
	
	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禁牧封育条例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
	1.举办有关法治讲座、培训班；       2.结合“法律八进”活动,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相关站所的日常学习。
	1.认真组织实施年度普法工作任务，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组织的业务培训中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宣传;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,依托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的宣传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学法、普法活动有记录、有资料。
	防火禁牧办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 社会公众

	8
	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《甘草和麻黄草采集管理办法》
	1.举办有关法治讲座、培训班；       2.结合“法律八进”活动,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相关站所的日常学习。
	1.认真组织实施年度普法工作任务，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组织的业务培训中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宣传;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,依托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的宣传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学法、普法活动有记录、有资料。
	林草中心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	9
	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
	《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》《植物检疫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
	1.举办有关法治讲座、培训班；       2.结合“法律八进”活动,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相关站所的日常学习。
	1.认真组织实施年度普法工作任务，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组织的业务培训中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宣传;                   3.积极利用法律宣传日、宣传周、宣传月等载体,依托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的宣传活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学法、普法活动有记录、有资料。
	检疫站牵头，各中心（站、场、室）配合
	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； 社会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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